2009年莆田市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

　　一、总体要求 
以邓小平理论和“三个代表”重要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，坚持以人为本，坚持安全发展，坚持“安全第一、预防为主、综合治理”的方针，紧紧围绕“安全生产年”、“责任落实年”总体部署和要求，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进一步宣传贯彻党和国家安全生产方针、政策，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安全知识，弘扬安全文化，为推进全市农机安全生产状况持续稳定好转营造良好舆论氛围。

二、活动主题 

活动主题“关爱生命、安全发展”。 开展“安全生产月”的各项活动要突出保增长、保民生、保稳定，唱响安全发展主旋律，强化“一岗双责”和农机生产单位安全主体责任落实，扎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、农机安全生产执法、农机安全生产治理“三项行动”，切实加强农机安全生产机制、农机安全生产保障能力、农机安全生产监管队伍“三项建设”，提高农机安全生产参与者安全意识和素养，推动社会安全发展。
三、活动时间 
全市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于2009年6月1日至30日，在全市各县（区、管委会）农机部门和农机生产单位同时开展。 

全国“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”活动定于6月份的第二个星期日（6月14日），全市各级农机部门也要组织开展“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”活动。6月份的第三个星期（6月15日至21日）为应急预案演练周，各县（区）要结合当地实际，组织农机重特大事故应急演练活动。
四、组织机构 
为加强全市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组织领导，市农机安全生产领导小组负责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的宏观指导、研究决定有关重大事项,市农机监理所具体组织实施和指导全市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。各县（区）农机部门要成立相应的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组织机构，负责组织开展辖区内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。

五、活动形式 
1. 组织全市性系列宣传活动。省、市农机监理所给各个县（区）统一制作、印发农机安全宣传教育DVD光盘、农机安全宣传教育专刊、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挂图。组织开展法律法规、安全常识、事故典型案例、农机安全科普等一系列农机安全宣传教育活动。

2. 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。深入乡镇人口密集地, 面向农村、面向广大农民群众和农机手，组织开展“农机安全生产宣传咨询日”活动。

3. 开展“安全短信传递”活动。编辑“关爱生命、安全发展”为主题的农机安全手机短信，充分利用互联网短信平台,向拖拉机驾驶人手机发送，宣传安全发展理念。

4. 开展宣传车巡回宣传活动。利用流动宣传车,深入乡镇、村,开展巡回宣传活动。

5. 开展“平安农机”宣传教育“六个一”活动。深入开展“六个一”宣教活动，即：在每个乡镇组织一次“平安农机”宣传教育活动，给每个农机手送一封创建“平安农机”倡议信，为广大农机手和群众放映一部“平安农机”教育警示片，向每个村送一套“平安农机”安全宣传挂图，给每个农机户送一本“平安农机”知识手册，在每个村及中小学校上一堂“平安农机”知识课。

6. 营造浓郁的农机安全生产氛围。 积极配合当地政府开展“安全生产万里行”暨“海西安全发展行”活动，市站拟在湄州日报协办一期“安全伴我行”专栏、在莆田电视台协办一期“安全伴我行”节目。同时要深入乡镇、村,悬挂横幅，张贴标语，开展图片展览等安全宣传活动，营造浓郁的农机安全生产氛围。

六、活动内容
1. 宣传安全生产目的意义。宣传安全发展理念和“安全生产年”、“责任落实年”的意义、目标、任务和措施。

2. 宣传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。宣传《安全生产法》、《道路交通安全法》、《农业机械化促进法》、《福建省农业机械管理条例》等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国家、省政府有关安全生产的方针政策。 

3. 宣传农机安全生产知识。宣传农机安全操作规程与技能知识，农机安全驾驶常识，农机保养维护常识；宣传农机事故防范知识、遇险时避免事故发生与降低事故损害知识；宣传农机事故自救与互助救援常识，农机安全生产应急管理科普常识。
4. 开展农机安全应急演练。组织农机安全应急救援演练，或参与安监、交警等部门组织的安全应急演练，提高农机应急处置能力。

5．扎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“三项行动”。 扎实开展农机安全生产宣传教育、安全生产执法、安全生产治理“三项行动”。
七、活动要求 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，精心安排活动。各级农机部门要把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作为“安全生产年”和“责任落实年”的重要内容，切实抓紧抓好。要按照市农机总站与当地政府的部署，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2009年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实施方案，加强组织领导，迅速行动，精心组织，广泛动员，扎实搞好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，推动农机安全生产工作的开展，推动社会安全发展。
（二）突出活动主题，弘扬安全文化。紧紧围绕“关爱生命、安全发展”的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主题，贴近基层、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的要求，倡导先进安全健康理念，传播科学安全文化，吸引更多的人参与到活动中来，形成强大宣传声势，大力营造一个人人关注安全、重视安全、参与安全的良好氛围，进一步提高农民群众和机手的守法意识和安全生产意识，进一步提高全社会的安全意识和法制观念，提高全民的安全素质和防范能力，培养全社会的农机安全文化。

（三）畅通活动信息，及时总结汇报。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期间，各县（区）要指定专人负责联络工作，及时向有关部门报送活动信息。请各县（区）将2009年农机“安全生产月”活动方案和总结分别于6月3日、7月2日前以文件和电子文本两种方式报送市农机监理所。联系人：李丽琼，联系电话：2221566，电子信箱：ptsnjjl@163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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